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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事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。狭义当事人仅指原告和被告,广义

上的当事人还包括共同诉讼人、第三人和诉讼代表人。 （2

）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，应该符合的要求： ①必须以自己

的名义进行诉讼； ②必须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； ③必须受

人民法院裁判的拘束。 （3）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，

可以作为当事人的有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。 （4）公民的

诉讼权利能力始于出生，终于死亡；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诉讼

权利能力始于依法成立，终于解散或撤销；公民的诉讼行为

能力，始于成年，终于死亡或宣告无行为能力。公司的诉讼

行为可能与诉讼权利能力一致，也可能不一致。 （5）当事

人的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，参见教材第270页。 （6）当事人

的追加既可以由人民法院依职权进行，也可以由当事人申请

追加。诉讼权利义务的承担，是由于民事权利义务的转移而

发生的，而且新的当事人承担原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后，诉讼

程序要继续进行，原当事人所为的诉讼行为，对新参加诉讼

的当事人具有拘束力，而当事人的更换是由于起诉或应诉的

人不符合当事人条件而发生的。 2、共同诉讼人 （1）概念 共

同原告或者共同被告，即为共同诉讼人。 （2）共同诉讼人

的特点主要有： ①共同诉讼人为一方的复数当事人； ②共同

诉讼人以自己的名义参加诉讼； ③共同诉讼人之间的利害关

系一致。 （3）共同诉讼人的种类 共同诉讼人分为必要的共

同诉讼人和普通的共同诉讼人。 普通的共同诉讼必须具备以



下四个条件： ①诉讼标的属同一种类； ②几个诉讼必须属于

同一人民法院管辖； ③几个诉讼必须适用同一种诉讼程序； 

④合并审理能够达到简化诉讼程序、节省时间和费用的目的

。 3、诉讼代表人 （1）诉讼代表人有两类：人数确定的诉讼

代表人；人数不确定的诉讼代表人。（2）诉讼代表人产生后

，即由其代表人数众多的当事人全体行使诉讼权利，履行诉

讼义务。诉讼代表人变更、放弃诉讼请求或承认对方当事人

的诉讼请求，进行和解，必须经被代理的当事人同意。 4、

第三人 （1）概念 第三人是指在已经开始的诉讼中，对他人

之间争议的诉讼标的有部分的或者全部的独立请求权，或者

虽无独立请求权，但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

系，因而参加他人之间已开始的诉讼的人。 （2）第三人的

种类 第三人依其独立请求权的状况，分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

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两类： ①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

人，对他人之间已经开始的诉讼的诉讼标的，享有全部或部

分的独立请求权，可以以独立的实体权利人的资格提出诉讼

请求而参加诉讼。 ②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，对他人之间已

经开始的诉讼的诉讼标的没有独立的请求权，但案件的处理

结果与其又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。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，

只能申请参加诉讼，或者依法院的通知而参加诉讼，而不能

直接提起诉讼。 5、诉讼代理人 （1）诉讼代理人的概念和特

征 根据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的授权为一方当事人进行诉讼的人

。 诉讼代理人的法律特征： ①诉讼代理人必须以代理人的名

义进行诉讼； ②同一诉讼代理人只能代理一方当事人，不能

同时代理双方当事人； ③诉讼代理人是维护被代理人利益的

诉讼参加人。 （2）法定诉讼代理人 ①概念 法定诉讼代理人



是指根据法律的规定直接代理无诉讼行为能力的当事人实施

民事诉讼行为的人。 ②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，不需要向法院

提交授权委托书，只需要提交身份证明即可。对法定代理人

也不需要规定代理权限，法定代理就是全权代理。 ③导致法

定代理权消灭的情形：法定代理人死亡或丧失诉讼行为能力

；被代理的当事人取得或恢复诉讼行为能力；法定代理人失

去对当事人的亲权或监护权为基础而产生的代理权。 （3）

委托诉讼代理人 ①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，当事人的近亲属

、律师、社会团体和当事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，以及经人民

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，均可作为委托诉讼代理人。 ②委托他

人代为诉讼，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

授权委托书。授权委托书必须记明委托事项和权限。 ③导致

委托诉讼代理权消灭的情形：诉讼终结；委托代理人死亡或

者丧失诉讼行为能力；委托代理人辞却或解除委托。 100Tes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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